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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獎勵出版產業的創作及出版，前行政

院新聞局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授權，前於一百

年十二月三十日訂定發布「金鼎獎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本辦

法所列屬「行政院新聞局」之權責事項，經行政院院臺規字第一○一○

一三一一三四號公告，自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起改由文化部管轄。其

後，本辦法歷經三次修正。 

茲因考量各類組所評選得獎作品皆為同等重要之優秀作品，以及尊重分組

評審之專業精神，爰取消自得獎作品跨組評選之「年度雜誌獎」及「年度圖書

獎」項目。並為使本辦法之規定更貼近獎勵目的出版業實務，同時修正報

名、參賽者資格及參賽作品之應備條件等相關規定。另為期評審公開透

明，明定公開評審委員名單之規定，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重

點如下： 

一、 取消年度雜誌獎及年度圖書獎，並配合修正獎勵方式規定（修正條

文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七條） 

二、 明訂公開評審委員名單。(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 放寬雜誌類個人獎之設計獎不限僅得報名一人參賽(修正條文第七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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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項目如

下： 

一、雜誌類 

（一）出版獎  

1.人文藝術類獎 

2.財經時事類獎 

3.兒童及少年類獎 

4.學習類獎       

5.生活類獎  

6.新雜誌獎 

（二）個人獎 

1.專題報導獎 

2.專欄寫作獎 

3.攝影獎 

4.主編獎 

5.設計獎   

二、圖書類 

（一）出版獎 

1.文學圖書獎 

2.非文學圖書獎 

3.兒童及少年圖書

獎 

4.政府出版品獎 

（二）個人獎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項目如

下： 

一、雜誌類 

（一）出版獎  

1.人文藝術類獎 

2.財經時事類獎 

3.兒童及少年類獎 

4.學習類獎       

5.生活類獎  

6.新雜誌獎 

7.年度雜誌獎 

（二）個人獎 

1.專題報導獎 

2.專欄寫作獎 

3.攝影獎 

4.主編獎 

5.設計獎   

二、圖書類 

（一）出版獎 

1.文學圖書獎 

2.非文學圖書獎 

3.兒童及少年圖書

獎 

4.政府出版品獎 

鑒於各類組所評選得獎作品

皆為同等重要之優秀作品，

以及尊重分組評審之專業精

神，爰修正本條所列獎勵項

目，刪除雜誌類之「年度雜

誌獎」及圖書類之「年度圖

書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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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書編輯獎 

2.圖書插畫獎 

三、數位出版類 

（一）數位內容獎 

（二）數位創新獎 

四、特別貢獻獎 

五、優良出版品推薦 

5.年度圖書獎 

（二）個人獎 

1.圖書編輯獎 

2.圖書插畫獎 

三、數位出版類 

（一）數位內容獎 

（二）數位創新獎 

四、特別貢獻獎 

五、優良出版品推薦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方式

如下： 

一、雜誌類出版獎及個人

獎得獎者，每一獎項

各頒發金鼎獎獎座

一座，獎金新臺幣十

五萬元。 

二、圖書類出版獎之文學

圖書獎、非文學圖書

獎、兒童及少年圖書

獎得獎者，每一獎項

以四名為限，各頒發

出版事業及作者金

鼎獎獎座一座，獎金

新臺幣十五萬元；政

府出版品獎得獎者

二名，各頒發共同合

作出版之出版事業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方式

如下： 

一、雜誌類出版獎及個人

獎得獎者，每一獎項

各頒發金鼎獎獎座

一座，獎金新臺幣十

五萬元；年度雜誌獎

自雜誌類出版獎中

選出一名，頒發金鼎

獎獎座一座。 

二、圖書類出版獎之文學

圖書獎、非文學圖書

獎、兒童及少年圖書

獎得獎者，每一獎項

以四名為限，各頒發

出版事業及作者金

鼎獎獎座一座，獎金

新臺幣十五萬元；政

配合「年度雜誌獎」及「年度

圖書獎」之取消，刪除第一款

及第二款關於獎勵方式相關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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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府機關（構）金

鼎獎獎座各一座。個

人獎各獎項得獎者

一名，各頒發金鼎獎

獎座一座及獎金新

臺幣十五萬元。 

三、數位出版類各獎項得

獎者一名，各頒發金

鼎獎獎座一座，獎金

新臺幣十五萬元。 

四、特別貢獻獎得獎者一

名，頒發金鼎獎獎座

一座。 

五、獲前條獎項者，本部

將提供金鼎獎得獎

標章圖面，由得獎者

自行印製於得獎書

籍封面。 

六、優良出版品推薦由金

鼎獎評審小組（以下

簡稱評審小組)薦選

若干名，各頒發金鼎

獎推薦獎牌一面，並

提供金鼎獎推薦標章

圖面，由受推薦單位

自行印製於推薦書籍

封面。 

府出版品獎得獎者

二名，各頒發共同合

作出版之出版事業

及政府機關（構）金

鼎獎獎座各一座。年

度圖書獎自前條第

二款第一目之 1至之

3 圖書類出版獎之得

獎出版事業中選出

一名，頒發金鼎獎獎

座一座。個人獎各獎

項得獎者一名，各頒

發金鼎獎獎座一座

及獎金新臺幣十五

萬元。 

三、數位出版類各獎項得

獎者一名，各頒發金

鼎獎獎座一座，獎金

新臺幣十五萬元。 

四、特別貢獻獎得獎者一

名，頒發金鼎獎獎座

一座。 

五、獲前條獎項者，本部

將提供金鼎獎得獎

標章圖面，由得獎者

自行印製於得獎書

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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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條第一款、第二款

得獎之作品由二人

以上共同創作者，金

鼎獎獎座各一，且以

頒發五座獎座為

限，超過部分，本部

同意無償授權由其

餘得獎者自費製

作，獎金由共同創作

者自行決定分配金

額。 

八、金鼎獎評審小組（以

下簡稱評審小組)應

自 前 條 之 參 賽 雜

誌、圖書、作品及參

賽者中，評選出各類

獎項得獎者，並得依

其性質建議調整參

賽獎項之類別，但未

達標準者，評選小組

得為從缺之決定。 

六、優良出版品推薦由金

鼎獎評審小組（以下

簡稱評審小組)薦選

若干名，各頒發金鼎

獎推薦獎牌一面，並

提供金鼎獎推薦標章

圖面，由受推薦單位

自行印製於推薦書籍

封面。 

七、本條第一款、第二款

得獎之作品由二人

以上共同創作者，金

鼎獎獎座各一，且以

頒發五座獎座為

限，超過部分，本部

同意無償授權由其

餘得獎者自費製

作，獎金由共同創作

者自行決定分配金

額。 

八、金鼎獎評審小組（以

下簡稱評審小組)應

自 前 條 之 參 賽 雜

誌、圖書、作品及參

賽者中，評選出各類

獎項得獎者，並得依

其性質建議調整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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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獎項之類別，但未

達標準者，評選小組

得為從缺之決定。 

第五條  為辦理本辦法各

獎項之評審事項，由

本部遴聘專業人士

組成評審小組，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評審小組應有經

全體評審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始得

開會，並應有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始得決議。 

評審小組應就報

名參賽各獎項之參

賽雜誌、圖書、作品

及參賽者審酌其內

容創意、編寫水準、

創新等事項進行評

審；其評審標準由評

審小組議定之。 

評審委員為無給

職。但得依規定支給

審查費、出席費或交

通費。 

第五條  為辦理本辦法各

獎項之評審事項，由

本部遴聘專業人士

組成評審小組，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評審小組應有經

全體評審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始得

開會，並應有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始得決議。 

評審小組應就報

名參賽各獎項之參賽

雜誌、圖書、作品及

參賽者審酌其內容創

意、編寫水準、創新

等事項進行評審；其

評審標準由評審小組

議定之。 

評審委員為無給

職。但得依規定支給

審查費、出席費或交

通費。 

為期評審作業透明化，爰於第

五項明定評審委員於受聘任

時應出具同意書，同意本部將

其姓名連同其他評審委員名

單於金鼎獎頒獎典禮當日對

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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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應秉持

利益迴避原則，公正

執行職務。如評審委

員或其配偶或五等

親等以內之親屬為

得獎候選人時，於評

審會議時應行迴

避。評審委員於評審

會議召開前，應簽署

聲明書，聲明與評審

之報名參賽獎項作

品或參賽者無職務

或其他利益牽涉，並

同意對評審會議相

關事項保密。評審委

員違反聲明事項

者，本部得終止該委

員之聘任；評審委員

與評審之報名參賽

獎項作品或參賽者

有職務或其他利益

牽涉，並經本部查證

屬實者，本部並得撤

銷該報名參賽者之

得獎資格。 

評審委員於受聘

任時，應出具同意

評審委員應秉

持利益迴避原則，

公正執行職務。如

評審委員或其配偶

或五等親等以內之

親屬為得獎候選人

時，於評審會議時

應行迴避。評審委

員於評審會議召開

前，應簽署聲明

書，聲明與評審之

報名參賽獎項作品

或參賽者無職務或

其他利益牽涉，並

同意對評審會議相

關事項保密。評審

委員違反聲明事項

者，本部得終止該

委員之聘任；評審

委員與評審之報名

參賽獎項作品或參

賽者有職務或其他

利益牽涉，並經本

部查證屬實者，本

部並得撤銷該報名

參賽者之得獎資

格。 



 8 

書，同意本部將其姓

名連同其他評審委

員名單於頒獎典禮

當日對外公開。 

 

第七條 第三條各獎項參賽

作品之應備條件： 

一、參賽第三條第一款第

一目之 1 至之 6 獎項

之雜誌，應為以一定

名稱，刊期在七日以

上三月以下，且於該

屆報名年度之前一年

一月一日至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期間，按

期在我國出版發行滿

一年以上之下列性質

雜誌；同一雜誌僅得

於各類獎項中擇一參

賽。 

（一）報名參賽人文藝

術類獎之雜誌，應

為文化、歷史、哲

學、宗教、文學、

法律、美術、藝術

設計、音樂、電影

性質。 

（二）報名參賽財經時

第七條 第三條各獎項參賽

作品之應備條件： 

一、參賽第三條第一款第

一目之 1 至之 7 獎項

之雜誌，應為以一定

名稱，刊期在七日以

上三月以下，且於該

屆報名年度之前一年

一月一日至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期間，按

期在我國出版發行滿

一年以上之下列性質

雜誌；同一雜誌僅得

於各類獎項中擇一參

賽。 

（一）報名參賽人文藝

術類獎之雜誌，應

為文化、歷史、哲

學、宗教、文學、

法律、美術、藝術

設計、音樂、電影

性質。 

（二）報名參賽財經時

一、 配合現行第三條刪除

「年度雜誌獎」項目規

定，爰修正第一款相關文

字。 

二、 為貼近獎勵目的及業界

實務，放寬雜誌類個人獎

之設計獎不限僅得報名

一人參賽，爰將第三款

「又同一作品僅得報名

一人參賽」文字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三款第四目。 

三、 現行第三款第五目文字

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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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類獎之雜誌，應

為財經、時事、行

銷管理性質。 

（三）報名參賽兒童及

少年類獎之雜誌，

應為適合十八歲以

下讀者閱讀性質。 

（四）報名參賽學習類

獎之雜誌，應為教

育、語言學習、科

學、電腦、建築工

程、環保、科技資

訊、資訊傳播性質。 

（五）報名參賽生活類

獎之雜誌，應為休

閒娛樂、旅遊情

報、運動、建築裝

潢、美食養生、健

康、時裝、美容、

流行資訊、生活風

格性質。 

二、參賽雜誌類出版獎之

新雜誌獎之雜誌，應

為以一定名稱，刊期

為七日以上三月以

下，且於該屆報名年

度之前二年一月一日

事類獎之雜誌，應

為財經、時事、行

銷管理性質。 

（三）報名參賽兒童及

少年類獎之雜誌，

應為適合十八歲以

下讀者閱讀性質。 

（四）報名參賽學習類

獎之雜誌，應為教

育、語言學習、科

學、電腦、建築工

程、環保、科技資

訊、資訊傳播性質。 

（五）報名參賽生活類

獎之雜誌，應為休

閒娛樂、旅遊情

報、運動、建築裝

潢、美食養生、健

康、時裝、美容、

流行資訊、生活風

格性質。 

二、參賽雜誌類出版獎之

新雜誌獎之雜誌，應

為以一定名稱，刊期

為七日以上三月以

下，且於該屆報名年

度之前二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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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期間始在我國創刊

發行並按期出版發行

一年以上之雜誌，其

內容性質不限；已報

名前款雜誌類出版獎

獎項者，不得再報名

本獎項，已報名參賽

者，應不予受理。 

三、參賽雜誌類個人獎之

專題報導獎、專欄寫

作獎及攝影獎之作

品，應符合本款第一

目、第二目或第三目

規定，並於以一定名

稱，刊期在七日以上

三月以下，且於該屆

報名年度之前一年一

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間，按期

在我國出版發行之雜

誌中刊載；參賽雜誌

類個人獎之主編獎或

設計獎者，應於以一

定名稱，刊期在七日

以上三月以下，且於

該屆報名年度之前一

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期間始在我國創刊

發行並按期出版發行

一年以上之雜誌，其

內容性質不限；已報

名前款雜誌類出版獎

獎項者，不得再報名

本獎項，已報名參賽

者，應不予受理。 

三、參賽雜誌類個人獎之

專題報導獎、專欄寫

作獎及攝影獎之作

品，應符合本款第一

目、第二目或第三目

規定，並於以一定名

稱，刊期在七日以上

三月以下，且於該屆

報名年度之前一年一

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間，按期

在我國出版發行之雜

誌中刊載；參賽雜誌

類個人獎之主編獎或

設計獎者，應於以一

定名稱，刊期在七日

以上三月以下，且於

該屆報名年度之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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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按期在我國出版發行

之雜誌事業，擔任本

款第四目或第五目之

職務。 

（一）報名參賽專題報

導獎之作品，應為

對於特定主題之報

導性質寫作。 

（二）報名參賽專欄寫

作獎之作品，應為

對於特定主題之專

欄性質寫作。 

（三）報名參賽攝影獎

之作品，應為刊載

於雜誌之攝影著

作。 

 （四）報名參賽主編獎

者，應為參賽雜誌

著作權頁所載之主

責文字編輯相關職

務者。又同一作品

僅得報名一人參

賽。 

（五）報名參賽設計獎

者，應為參賽雜誌

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按期在我國出版發行

之雜誌事業，擔任本

款第四目或第五目之

職務，又同一作品僅

得報名一人參賽。 

（一）報名參賽專題報

導獎之作品，應為

對於特定主題之報

導性質寫作。 

（二）報名參賽專欄寫

作獎之作品，應為

對於特定主題之專

欄性質寫作。 

（三）報名參賽攝影獎

之作品，應為刊載

於雜誌之攝影著

作。 

 （四）報名參賽主編獎

者，應為參賽雜誌

著作權頁所載之主

責文字編輯相關職

務者。 

（五）報名參賽設計獎

者，應為參賽雜誌

著作權頁所載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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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頁所載之美

術設計相關職務

者。 

四、參賽圖書類出版獎之

文學圖書獎、非文學

圖書獎、兒童及少年

圖書獎之圖書，應符

合本款第一目至第三

目規定，且為該屆報

名年度之前一年一月

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期間，首次在

我國出版發行之下列

性質圖書；其為套書

者，最後一冊應於該

屆報名年度之前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出版發行完畢。前開

日期之規定，均依著

作權頁登載日期為

準；同一圖書僅得於

各類獎項中擇一參

賽。 

（一）報名參賽文學圖

書獎之圖書，應為

散文、小說、詩（含

新詩）、小品等性

責美術設計相關職

務者。 

四、參賽圖書類出版獎之

文學圖書獎、非文學

圖書獎、兒童及少年

圖書獎之圖書，應符

合本款第一目至第三

目規定，且為該屆報

名年度之前一年一月

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期間，首次在

我國出版發行之下列

性質圖書；其為套書

者，最後一冊應於該

屆報名年度之前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出版發行完畢。前開

日期之規定，均依著

作權頁登載日期為

準；同一圖書僅得於

各類獎項中擇一參

賽。 

（一）報名參賽文學圖

書獎之圖書，應為

散文、小說、詩（含

新詩）、小品等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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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二）報名參賽非文學

圖書獎之圖書，應

屬前目文學類性質

以外之圖書。 

（三）報名參賽兒童及

少年圖書獎之圖

書，應為適合十八

歲以下讀者閱讀之

圖書。 

五、報名圖書類個人獎之

圖書編輯獎及圖書插

畫獎之參賽者，應符

合本款第一目及第二

目規定，且參賽圖書

為該屆報名年度之前

一年一月一日至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期

間，首次在我國出版

發行之圖書；其為套

書者，最後一冊應於

該屆報名年度之前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前出版發行完畢。前

開日期之規定，均依

著作權頁登載日期為

準。同一作品僅得報

（二）報名參賽非文學

圖書獎之圖書，應

屬前目文學類性質

以外之圖書。 

（三）報名參賽兒童及

少年圖書獎之圖

書，應為適合十八

歲以下讀者閱讀之

圖書。 

五、報名圖書類個人獎之

圖書編輯獎及圖書插

畫獎之參賽者，應符

合本款第一目及第二

目規定，且參賽圖書

為該屆報名年度之前

一年一月一日至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期

間，首次在我國出版

發行之圖書；其為套

書者，最後一冊應於

該屆報名年度之前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前出版發行完畢。前

開日期之規定，均依

著作權頁登載日期為

準。同一作品僅得報

名一人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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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一人參賽。 

(一) 報名參賽圖書 

編輯獎，應為在參

賽圖書著作權頁所

載之主責文字編輯

相關職務者。 

(二) 報名參賽圖書插

畫獎，應為在參賽

圖書著作權頁所載

之主責插畫相關職

務者。 

六、參賽政府出版品獎之

參賽圖書，應為該屆

報名年度之前一年一

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間，首次

在我國出版發行、且

與政府機關（構）共

同合作出版之圖書；

其為套書者，最後一

冊應於該屆報名年度

之前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出版發行完

畢。前開日期及合作

出版之規定，均依著

作權頁登載資料為

準。 

(一) 報名參賽圖書 

編輯獎，應為在參

賽圖書著作權頁所

載之主責文字編輯

相關職務者。 

(二) 報名參賽圖書插

畫獎，應為在參賽

圖書著作權頁所載

之主責插畫相關職

務者。 

六、參賽政府出版品獎之

參賽圖書，應為該屆

報名年度之前一年一

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間，首次

在我國出版發行、且

與政府機關（構）共

同合作出版之圖書；

其為套書者，最後一

冊應於該屆報名年度

之前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出版發行完

畢。前開日期及合作

出版之規定，均依著

作權頁登載資料為

準。 

七、參賽數位出版類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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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賽數位出版類之數

位內容獎之數位出版

品，應為該屆報名年

度之前一年一月一日

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期間，在我國境內

經由網際網路或實體

通路首次公開傳輸或

發行，且以數位方式

編輯、儲存之數位出

版品，其檔案及閱讀

器格式不限。 

八、數位出版類之數位創

新獎之產品、服務或

營運模式，應為該屆

報名年度之前一年度

一月一日至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期間，在

我國境內經由網際網

路持續提供服務、營

運，且同一產品、服

務或營運模式，僅得

與前款擇一參賽。 

九、翻譯書、重製書、翻

印書、國立教育研究

院審訂之學校教科

書、政府機關(構)出

位內容獎之數位出版

品，應為該屆報名年

度之前一年一月一日

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期間，在我國境內

經由網際網路或實體

通路首次公開傳輸或

發行，且以數位方式

編輯、儲存之數位出

版品，其檔案及閱讀

器格式不限。 

八、數位出版類之數位創

新獎之產品、服務或

營運模式，應為該屆

報名年度之前一年度

一月一日至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期間，在

我國境內經由網際網

路持續提供服務、營

運，且同一產品、服

務或營運模式，僅得

與前款擇一參賽。 

九、翻譯書、重製書、翻

印書、國立教育研究

院審訂之學校教科

書、政府機關(構)出

版發行之雜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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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發行之雜誌、圖

書、作品、數位出版

品不得報名、參賽。

但本辦法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十、參賽雜誌若有翻譯內

容者，應於報名表中

明示翻譯比率。 

十一、該屆報名年度之前

一年一月一日至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期間獲政府機關

(構)及政府機關捐

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補助出版發行之參

賽雜誌、圖書、作品

及數位出版品，應於

報名表上註明補助

單位、項目及獲補助

金額。 

書、作品、數位出版

品不得報名、參賽。

但本辦法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十、參賽雜誌若有翻譯內

容者，應於報名表中

明示翻譯比率。 

十一、該屆報名年度之前

一年一月一日至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期間獲政府機關

(構)及政府機關捐

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補助出版發行之參

賽雜誌、圖書、作品

及數位出版品，應於

報名表上註明補助

單位、項目及獲補助

金額。 

 


